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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2016年中国残联、国家卫计委、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《残

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》，开展精准助残服务行动，为

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康复训练、康复医疗、辅具适配、支持

性服务等各项服务，促进提升残疾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

能力，帮助其共享社会发展成果。

2018 年国务院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，省、市政府陆

续制定实施方案，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，为残疾儿童提供

辅助器具适配、康复训练、人工耳蜗手术、肢体矫治手术等各类

康复服务。儿童康复服务成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的重要一环，

为残疾儿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2024年，市级预算安排资金 632.4万元，中央、省级补助资

金 1818.05万元，资金均已到位。该项目整体综合得分为 91.5分，

项目绩效级别评定为“优”。

项目符合精准康复服务项目目标，立项目标明确，依据充分，

绩效目标合理，市域内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显著提升，残疾人康

复服务显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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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重点绩效评价报告

为加强和规范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强化相关职能部门预算支

出责任理念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，根据中国残联、国家卫

计委、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《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

案》、《河北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冀财规

﹝2021﹞15号）、《唐山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》

（唐财绩﹝2020﹞5 号）、《关于开展 2025 年市级重点绩效评价

的通知》（唐财监﹝2025﹞5 号）等文件评价要求，市残联对精

准康复服务经费项目开展事后绩效评价，并形成评价报告。绩效

评价小组通过核查服务档案与照片、实地走访、电话抽查等方式

对精准康复服务项目的组织管理、资金管理、项目执行、项目效

果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，并形成该评价报告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立项背景和目的

2016年中国残联、国家卫计委、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《残

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》，开展精准助残服务行动，为

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康复训练、康复医疗、辅具适配、支持

性服务等各项服务，促进提升残疾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

能力，帮助其共享社会发展成果。

2018 年国务院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，省、市政府陆

续制定实施方案，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，为残疾儿童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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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助器具适配、康复训练、人工耳蜗手术、肢体矫治手术等各类

康复服务。儿童康复服务成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的重要一环，

为残疾儿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2024年，市级预算安排资金 632.4万元，中央、省级补助资

金 1818.05万元，资金均已到位。

（二）项目立项依据

本项目的主要立项依据：

（1）《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唐山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唐政字〔2019〕8号）

（2）《唐山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<唐山市残疾人康复专

业技术人员规范化培训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唐残联字〔2022〕37

号）

（3）唐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唐山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转发

《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<关于做好 2024

年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工作的通知>》的通知（唐卫健基卫函

〔2024〕11号）

（4）《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精准助残服务工

程各项服务实施规范（修订版）的通知》（冀残联办〔2024〕1

号）

（三）项目预算及资金来源

2024 年度，中央、省级补助资金已到位，市级配套资金年

初预算安排 632.4 万元。2024 年中央补助资金 1104.2 万元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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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省直管县 596.7万元；省级补助资金 713.85万元，其中省直管

县 402.63万元；市级补助资金 632.4万元，合计 2450.45万元。

二、项目绩效目标

（一）总体目标

项目总体绩效目标：制定项目实施方案；专人负责项目推进；

在残疾人节日进行政策宣传，提高群众知晓率；项目资金达到序

时进度支出要求；逐步实现“人人享有康复服务”目标。

（二）年度绩效目标

三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依据

1、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

2、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
院令第 729号）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精准康复人数 ≥226人

质量指标 资金拨付完成率 ≥80%

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一年

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在资金预算内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
有需求的残疾人得到

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
≥80%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满意度 ≥9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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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（财预﹝2020﹞10号）

4、唐山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唐山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重点

评价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唐财绩﹝2020﹞5号）

5、唐山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5年市级重点绩效评价的通知

（唐财监﹝2025﹞5号）

（二）评价组织

市残联高度重视重点绩效评价工作，成立了由康复业务分管

领导任组长，康教部部长任副组长，康教部全体工作人员为组员

的工作小组（评价组成员见附件 1），统筹协调重点绩效评价工

作的整体推进，为工作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。

工作小组通过明确评价目的、评价对象与范围、评价内容、

评价方法、评价时限及责任分工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提供清

晰的操作指引（评价细则见附件 2）。在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完成

后组织人员对项目决策的科学性、执行的规范性、产出的完成度

及效益的实现情况进行全面分析，查摆问题、提出改进措施。​

通过以上组织措施，切实保障了本次重点项目重点绩效评价

工作的系统性和严肃性，有效提升了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信力，

为后续项目管理优化及绩效改进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四、资金安排

资金分为 7个项目，分别为基本康复服务、辅具适配、残疾

人家庭医生签约个性化服务、残疾儿童辅具适配、残疾儿童康复

训练、康复专业技术人员规范化培训和康复工作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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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康复服务项目 56.25万元，属于民生工程—精准助残服

务工程项目内容，依据《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精

准助残服务工程各项服务实施规范（修订版）的通知》实施。资

金使用标准为 500 元/人，为有康复训练需求的残疾人提供生活

自理能力、认知能力等康复训练，为有康复医疗需求的精神残疾

人提供服药补贴。全部下达至各市辖区（含乐亭县），由县级残

联组织实施，统筹使用中省市县四级资金完成民生工程目标任务。

辅具适配项目 120.32 万元，属于民生工程—精准助残服务

工程项目内容，依据《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精准

助残服务工程各项服务实施规范（修订版）的通知》实施。资金

使用标准为人均 1000元，为有辅具需求的残疾人适配轮椅、盲

杖、助行器等各类辅助器具，帮助残疾人补偿生理功能。85.32

万元下达至市辖区（含乐亭县），由县级残联统筹使用中省市县

四级资金完成民生工程目标任务，满足残疾人需求。35万元由

市残联实施大、小腿等假肢适配项目，满足缺肢残疾人假肢需求。

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个性化服务项目 15.73万元。依据《河

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 2024 年残

疾人家庭医生签约工作的通知》实施。资金使用标准为 60元/人

/年，为有支持性服务需求的残疾人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基础上

提供个性化服务包，包含康复指导、心理疏导等内容。全部下达

至市辖区（含乐亭县）残联，由县级残联统筹使用省市县资金完

成省定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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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疾儿童辅具适配项目 9.6万元。依据《唐山市残疾儿童康

复救助实施方案》实施，资金使用标准为 1200元/人，为有需求

的残疾儿童提供矫形器、助听器等各类辅具。其中 4.2万元下达

至市辖区（含乐亭县）残联，由县级残联统筹使用中省市县资金

满足儿童需求。5.4万元留存于市残联，作为省下发助听器的适

配费。

残疾儿童康复训练 400.5万元，依据《唐山市残疾儿童康复

救助实施方案》《唐山市关于加强孤独症儿童社会保障工作的实

施方案》实施，为定点机构进行康复训练的残疾儿童提供补贴，

并且在省定基础上提高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救助标准。残疾儿童

康复训练救助标准为 1.2万元/人，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提标资金

为 0.15万元/人。145.2万元拨付至唐山康复教育中心、唐山康复

医疗中心、市特殊教育学校和市儿童福利院等市级机构。255.3

万元下达至市辖区（含乐亭县），由县级残联统筹中省市县资金

满足儿童需求。

康复专业技术人员规范化培训项目 17万元。由市残联依据

《河北省残疾人康复专业技术人员规范化培训实施方案》《唐山

市残疾人康复专业技术人员规范化培训实施方案》实施。开展市

级培训班，提升残疾人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康复服务能力，为残疾

人提供更加优质有效的康复服务。

康复工作项目 13万元。由市残联依据《河北省残疾儿童定

点康复服务机构评估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唐山市残疾预防行动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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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2—2025 年）》《唐山市残疾儿童定点康复训练机构奖励办

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开展工作，为残疾人康复和残疾预防工作提

供资金保障。

五、评价情况

2024 年“精准康复服务经费”共计 632.4 万元，实际支出

612.36万元，支出率为 96.83%。

市残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各项制度指导精准康复服务开

展。制定《2024 年精准助残服务工程工作方案》指导各县区完

成儿童辅具适配、儿童康复训练、基本康复服务、辅具适配等服

务项目；市卫生健康委与市残联联合转发《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

会 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 2024 年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

工作的通知》指导家庭医生签约个性化服务工作；制定《唐山市

残疾人康复专业技术人员规范化培训实施方案》指导开展年度规

培工作，提升精准康复服务水平，为残疾人提供更优质的康复服

务；市残联与市委宣传部、市委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转发《中国

残联等七部门关于组织开展第八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的

通知》，印发《开展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暨孤独症儿童康复科

普知识宣教活动的通知》等文件，开展精准康复服务政策及康复

知识宣传教育工作。

市残联及各地残联明确精准康复服务负责人，建立协同机制，

保证服务信息畅通，满足残疾人康复需求。市残联对各县区工作

人员进行业务培训，包括康复政策、经办服务、项目管理等多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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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，确保项目顺利进行。市残联加强项目宣传工作，一方面通

过爱耳日、残疾预防日等残疾人节日集中宣传残疾人精准康复服

务政策及项目进展；另一方面针对孤独症儿童家长病耻感强容易

耽误儿童康复的情况，进行科普知识和政策宣传。

市残联于年初根据省级安排对 2021年—2023年康复服务进

行自查自纠，举一反三，为 2024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，精准康

复服务满意率有所提升。

基本康复服务项目资金 56.25 万元全部支出，于 2024 年 9

月底前服务 1125人，完成绩效目标任务；此项目中省资金共计

302.25万元，直接下达至县级残联，服务 6045人，完成上级资

金绩效目标任务。市、县残联通过核查服务档案与照片、实地走

访、电话抽查等方式进行残疾人满意度调查，确保服务真实，服

务满意度达 94.8%。

辅具适配项目资金 120.32万元，支出 112.305万元，支出率

为 93.33%，于 2024年 9月底前完成服务。其中，市残联假肢适

配项目支出 26.985万元，支出率为 77.1%，适配假肢 80例，完

成既定绩效目标，服务满意度达 100%。其余辅具资金 85.32万

元服务 1260人，完成绩效目标任务。中省资金共计 602.3万元，

服务 8870人，完成绩效目标。

残疾儿童辅具适配 9.6 万元，支出 7.08 万元，支出率达

73.75%。其中，5.4 万元残疾儿童助听器适配 26 人，48 台（存

在一侧植入人工耳蜗，一侧适配助听器情况），支出 2.88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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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万元下达至县级残联，共计服务 35人，完成绩效目标。

残疾儿童康复训练 400.5万元，全部支出。共计为 290名残

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，为 350名 0—6周岁孤独症儿童提标，

完成绩效目标。中省资金共计 870万元，直接下达至各县级残联，

服务 725人，完成上级资金绩效目标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满意度

达 98.16%。

康复专业技术人员规范化培训项目 17万元，支出 14.75 万

元，支出率为 86.76%。根据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培训需求与机构

规范化要求制定年度培训计划，开展孤独症、言语障碍、肢体、

智力康复技术四期培训，累计培训 205人次，完成绩效目标任务。

参训学员满意度达 100%，切实提升了全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水

平，为残疾儿童提供更加优质的康复服务。

康复工作项目 13万元，支出 5.74万元，支出率为 44.15%。

原定用于残疾预防宣传教育活动及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奖励

评选和残疾儿童定点机构二级机构评定等工作。残疾预防日及日

常宣传教育活动是贯彻落实《唐山市残疾预防行动计划（2021

—2025年）》五大行动的重要举措，包括印发《孤独症儿童家长

科普知识手册》、刊登科普文章等。

六、问题分析

（一）部分项目支出率偏低。一是市残联假肢适配项目支出

率偏低。市残联根据前期市辖区（含乐亭县）报送需求确定适配

例数，参考省级假肢适配项目唐山片区中标价确定单价，综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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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确定预算数。项目通过自采招标形式进行，采用综合评分法，

中标公司价格较低导致支出率偏低。二是残疾儿童辅具适配支出

率偏低。由于儿童助听器适配采用“随申请、随适配”方式，受

出生率降低、残疾发生率降低等影响，听力残疾儿童数量减少，

实际适配人数低于预计适配人数，其余儿童辅具需求已由县级残

联满足，导致市残联留存的儿童辅具经费支出率偏低。三是康复

工作项目支出率偏低。市残联根据《唐山市残疾儿童定点康复训

练机构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将机构奖励评选费用编制入 2024年预

算，但由于 2024年未拨付机构奖励资金，因而未继续开展评选

工作。根据《河北省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评估办法（试行）》

将二级机构评估认定费用编制入 2024年预算，但无申报机构，

因而未开展二级机构评估认定工作。

（二）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满意度还不够高。存在残疾人回

复未接受服务、对服务效果不满意等问题。问题原因包括残疾人

接受了服务但是不清楚服务实施主体为残联、残疾人放弃接受服

务但是系统数据未及时更新（未拨款）、服务项目不能满足残疾

人需求等。

七、改进措施

（一）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预算金额。对于残疾人假肢装

配等需要招标的项目，在科学编制预算的基础上根据招标实际情

况及时调减预算，2024 年年中调减辅具适配项目预算 8 万元。

根据听力障碍儿童减少现状，主动减少残疾儿童辅具适配 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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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预算至 3.6万元。

（二）切实提升基本康复服务质量。加强对残疾人精准康复

服务机构的协议制管理，2025 年市残联制定基本康复服务协议

模板。要求机构拍摄服务的水印照片，县级残联通过抽查服务照

片保障服务真实；新增肢体残疾人理疗、针灸、关节松动术等康

复医疗服务，更好满足残疾人的康复需求。

附件：1. 评价组成员构成表

2.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



— 12 —

附件 1

评价组成员构成表

组长 副组长 组员

马金山（市残联二级调研员） 谷丰（市残联康教部部长） 王琳、张金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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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绩效评价指标体系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数据资料来源 评分标准 评分情况

1.组 织 管 理

（10分）

1.1制度建设 1.1.1制度建设 市残联制定指导本地区精

准康复服务项目的实施方

案。

市残联提供有关

文件及资料。

各个项目是否制定实施方

案，总分 3 分，缺少一个项

目扣 1分。

3分。

1.2分工协作 1.2.1分工协作 市残联及各地残联是否明

确专人负责精准康复服务

实施。

市残联提供 2024

年精准康复服务

联系人名单。

是否有专人负责，总分 2分。 2分。

1.3人员培训 1.3.1人员培训 市残联对各地残联是否及

时进行业务培训或组织参

加省级业务培训。

市残联提供业务

培训通知及照片

资料。

是否在服务开始前进行业务

培训，总分 3 分。在服务开

始后培训扣 1.5分，未培训扣

3分。

时效性扣 1.5分，

评分 1.5分。

1.4项目宣传 1.4.1项目宣传 市残联对相关政策及服务

项目的宣传是否到位。

市残联提供宣传

活动的相关资料。

是否在残疾人节日进行集中

项目宣传，是否在服务中进

行项目宣传，宣传实效如何。

总分 2 分。未进行宣传活动

扣 2分。

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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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资 金 管 理

（25分）

2.1资金使用标

准

2.1.1 资金使用

标准

市残联使用或下达精准康

复服务项目经费是否符合

省级资金标准或市级有关

规定。

市残联提供拨款

依据、指标文等相

关资料。

精准康复服务经费是否按要

求支出，总分 10分。

10分。

2.2资金预算完

成情况

2.2.1 资金预算

完成情况

精准康复服务经费支出

率。

市残联提供资金

下达指标文、市残

联资金支出系统

截图等资料。

总支出进度及各项目是否达

到 95%，总分 15分。每个项

目支出进度未达标扣分，每

个项目最多扣 3分。

部分项目支出进

度偏低，扣 2.5分，

评分 12.5分。

3.项 目 管 理

（40分）

3.1项目执行情

况

3.1.1 项目执行

情况

各项目是否实际执行，有

康复需求残疾人精准康复

服务覆盖率。

市残联提供中国

残联信息化服务

平台服务覆盖率

截图、残疾人康复

专业技术人员培

训通知及照片、项

目宣传活动等相

关材料。

项目是否按计划执行，是否

实现“人人享有康复服务”目

标，总分 30分。精准康复服

务率未达 85%，按比例扣分，

最多扣 15分；残疾人康复专

业技术人员培训未按计划培

训，缺少一期培训扣 2 分，

最多扣 8 分；未按上级要求

实施各类宣传教育活动或机

构评估扣 7分。

康复工作未开展

机构评估和机构

奖励评选，扣 1.5

分，评分 28.5分。

3.2项目核查整

改情况

3.2.1 项目核查

整改情况

是否对项目进行“回头看”

并及时调整项目执行。

市残联提供服务

满意度调查数据、

自查自纠工作是否落实及工

作实效情况，总分 10分。未

基本康复服务满

意度不够高扣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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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查自纠工作部

署及情况报告等

资料。

进行自查自纠工作扣 5 分；

康复服务满意度未达 95%扣

分，最多扣 5分。

分，评分 9分。

4.项 目 效 果

（25分）

4.1精准康复服

务覆盖率

4.1.1 精准康复

服务覆盖率

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得到

康复的比例。

市残联提供中国

残联信息化服务

平台截图。

精准康复服务覆盖率是否达

到 85%以上，总分 15分。

15分。

4.2精准康复服

务效果

4.2.1 精准康复

服务效果

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满意

度。

市残联提供省级

满意度调查情况

表。

残疾人服务满意度是否达到

95%以上，总分 10分。

基本康复服务满

意度不够高扣 2

分，评分 8分。

总分 91.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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